
福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2011 年第 1 号） 

 

一．时间：2011 年 4 月 11 日下午 3：00 点 

二．地点：嘉锡楼 413 学术报告厅 

三．出席情况：应参会委员 23 人，实际到会 16 人，请假 7 人。 

参会委员：陈建中、高绍康、黄剑东、黄昕、李晓、李学来、刘康林、刘平、林诚、林

树坤、孙建军、王绪绪、魏明灯、薛金萍、袁耀锋、赵剑曦 

请假委员：陈国南、付贤智、李微、魏可镁、吴燕翔、许小平、谢增鸿 

缺席委员：  

记    录：陈伟斌 

四．会议议题和结果 

1. 审议评定教育厅 A 类面上项目 

(1) 确定该类项目评审原则，一致同意确定以下原则作为今后教育厅面上项目评选

标准，并在网上公示。 

 优先推荐近 5 年未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且工作业绩较好的或有发展

潜力的青年教师（45 周岁以下）。 

 不推荐拥有博导资格或正高职称的申请者。 

 不推荐近五年曾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不含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自

由）项目），特别是目前有在研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者。 

 不推荐曾主持教育厅该类项目的申请者 

 获得学院推荐，但未获得资助的申请者，3 年内不能申报该类项目。 

(2) 各委员传阅 17 位申请者的申报材料并对项目进行无记名评价投票，最终根据得

票多少确定学院推荐名单如下。 

 

2. 审议了闽江学者计划讲座教授蔡宗苇的聘任考核情况，通过讨论决定，由于材料不

全发回补充完整，择日进行函评。 

 

序号 项 目 名 称 申请者 得票数 

1 
含有活性配位点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

的设计与合成 
方昕 15 

2 
基于“印迹诱导适配”原理的新型蛋白

质印迹凝胶材料 
英晓光 9 

3 
木质素插层膨润土复合物降滤失剂的

研究 
张卫英 8 



3. 讨论并确定函评评审方式作为学院学术委员会评审推荐一般项目的重要方式，并确

定以下准则: 

 除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个别重大重点项目、需要答辩陈述的或对函评结果存

在较大异议的，采用会议评审方式，其他一般采用函评方式。 

 参与函评委员数应达到全体委员数三分之二以上，评审视为有效。 

 确认函评保密原则及查验原则。 

 

4. 李微委员由于退休原因辞去委员职务，增补王俊东教授为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5. 讨论研究生实验晚归问题。 

 

 

 

 

化学化工学院学院学术委员会 

秘书：陈伟斌 

2011 年 4 月 11 日 


